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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更好地为司法工作与行政执法工作服务，为促进
经济建设与发展服务，经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有关部委
同意，我国首套法律文件解读类连续性出版物《最新法
律文件解读》系列于 2005 年元月起正式出版。

本丛书由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有关部委领导担任主
编和特邀顾问; 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全国人
大法工委、公安部、司法部等有关业务庭室负责人、我国
法律有关学科学术带头人等专家委员组成编辑委员会进
行编撰。

近些年来，针对司法、行政执行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
情况新问题，有关立法、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往往以解
释、解答、批复、意见、通知、纪要等形式，出台大量的解释
性法律文件，以弥补立法中的漏洞与缺陷，解决执法中的
热点、疑点和难点问题。因此，如何正确理解与把握这些
相关法律及其解释性文件的具体内容、正确理解与把握
相关法律与其解释性文件的相互关系，就成为广大司法、
行政执法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，亦
是法律适用中亟须解决的焦点问题。
《最新法律文件解读》系列旨在解决上述重大问题

与焦点问题。其以“解读”为重点，通过对最新法律、法
规特别是解释性法律文件的同步动态解读，为广大读者
学习理解最新法律规范，及时解决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
题，提供了一个全方位、多层面的高速信息平台。其中，
对最新法律文件的“解读”部分，由我国最高立法机关、
最高司法机关、国务院及其部委，以及有关院校参与和熟
悉该法律文件起草讨论的法律专家撰写，并开设专栏，针
对读者提出的法律适用中的热点、疑点、难点问题进行专
题解答，对相关新类型疑难案例进行点评。

本解读系列与《司法文件选》相配套，优势互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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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又是对《司法文件选》的拓展与深化。本解读突出全、
专、新、快、准等特点，其栏目设置、编辑体例、出版周期均
不同于出版界现有图书，弥补了法规汇编类出版物没有
同步阐释、解读内容，而阐释、解读类图书出版周期长、空
白点多且不连贯的缺憾。期望能以其作者队伍的权威
性、法律文件的新颖性、解读内容的科学性、编排体例的
实用性、出版发行的及时性等特色，成为广大读者理解与
适用最新法律规范的良师益友。
《最新民事法律文件解读》( 2007. 10 总第 34 辑) 遵

循丛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，按设置的相关栏目收录最新
民事法律文件、权威解读、案例分析等文章 36 篇。其中
收录了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与
解读;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方
案〉的通知》与解读、《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贯彻〈国务院
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若干意见〉进一步加
强土地供应调控的通知》与解读; 《伤残抚恤管理办法》
与解读;《卫生部、财政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完善
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的指导意见》的解读;
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
的指导意见》等解读;新类型疑难案例选评收录了“游涵
清诉游文杰其他人身权纠纷案”等案例，并由专家予以
点评。

本解读按月出版，全年 12 辑，适合广大法官、检察
官、警官、行政执法人员、企事业单位高层管理人员、律
师、院校师生和其他法律爱好者等阅读使用。

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社
2007 年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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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改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的决定

( 2007 年 8 月 26 日) ( 1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国务院

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

( 2007 年 9 月 27 日) ( 16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【解读】

解读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

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( 23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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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

( 2007 年 9 月 22 日) ( 37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部门规章、部门规章性文件与解读
国土资源部

关于印发《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( 2007 年 9 月 12 日) ( 42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【解读】

解读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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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

潘明才( 48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【解读】

解读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全国土地执法百日

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( 之二)

马 毅( 53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国土资源部

关于认真贯彻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

住房困难若干意见》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调控

的通知( 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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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读】

解读《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贯彻〈国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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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负责人( 61)………………

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

( 2007 年 9 月 28 日) ( 65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伤残抚恤管理办法

( 2007 年 7 月 31 日) ( 72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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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《伤残抚恤管理办法》

民政部政策法规司( 81)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卫生部 财政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

櫒櫒櫒
櫒
櫒
櫒
櫒

櫒櫒櫒
櫒
櫒
櫒
櫒

毃

毃毃

毃

目
录

·3·

关于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的

指导意见

( 2007 年 9 月 10 日) ( 85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【解读】

解读《卫生部、财政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关于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

的指导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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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和社会保障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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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有关事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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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卫生部办公厅

关于开展药品零售企业设置中医坐堂医诊所

试点工作的通知

( 2007 年 9 月 26 日) ( 102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

关于学校水电气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

( 2007 年 9 月 24 日) ( 109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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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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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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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

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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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读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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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( 160)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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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
关于修改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的决定

( 2007 年 8 月 26 日国务院令第 504 号公布
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)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国务院决定对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作如下修改:

一、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: “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
主，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、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
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业主大会，并选举产生业
主委员会。但是，只有一个业主的，或者业主人数较少且经全体业
主一致同意，决定不成立业主大会的，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、
业主委员会职责。”

删除第十条第二款。
二、将第十一条修改为: “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:
“ ( 一) 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;
“ ( 二) 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;
“ ( 三) 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;



2 最新民事法律文件解读

“ ( 四) 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;
“ ( 五) 筹集和使用专项维修资金;
“ ( 六) 改建、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;
“ ( 七) 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。”
三、将第十二条修改为: “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的

形式，也可以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; 但是，应当有物业管理区
域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
主参加。
“业主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会议。
“业主大会决定本条例第十一条第 ( 五) 项和第 ( 六) 项规定

的事项，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 /3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
数 2 /3 以上的业主同意; 决定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其他事项，应
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
主同意。
“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。
“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，

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。”
四、将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: “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作出

的决定违反法律、法规的，物业所在地的区、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
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，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
者撤销其决定，并通告全体业主。”

此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将 “物
业管理企业”修改为 “物业服务企业”，将 “业主公约”修改为
“管理规约”，将 “业主临时公约”修改为 “临时管理规约”，并
对个别条文的文字作了修改。

本决定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订，重新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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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管理条例

( 2003 年 6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9 号公布
根据 2007 年 8 月 26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
〈物业管理条例〉的决定》修订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物业管理活动，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
合法权益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物业管理，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
业，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，对房屋及配套
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、养护、管理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
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。

第三条 国家提倡业主通过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
选择物业服务企业。

第四条 国家鼓励采用新技术、新方法，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物
业管理和服务水平。

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物业管理活动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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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工作。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业主及业主大会

第六条 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业主。
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，享有下列权利:
( 一)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，接受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

服务;
( 二) 提议召开业主大会会议，并就物业管理的有关事项提出

建议;
( 三) 提出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、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建议;
( 四) 参加业主大会会议，行使投票权;
( 五) 选举业主委员会成员，并享有被选举权;
( 六) 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;
( 七) 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;
( 八) 对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使用情况享

有知情权和监督权;
( 九) 监督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 ( 以下

简称专项维修资金) 的管理和使用;
( 十) 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第七条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，履行下列义务:
( 一) 遵守管理规约、业主大会议事规则;
( 二) 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

用、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;
( 三) 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和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作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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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;
( 四)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;
( 五) 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;
( 六) 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第八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。
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

活动中的合法权益。
第九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。
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、建筑物规

模、社区建设等因素。具体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制定。
第十条 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，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

区、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
府的指导下成立业主大会，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。但是，只有一
个业主的，或者业主人数较少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，决定不成立
业主大会的，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职责。

第十一条 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:
( 一) 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;
( 二) 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;
( 三) 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;
( 四) 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;
( 五) 筹集和使用专项维修资金;
( 六) 改建、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;
( 七) 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第十二条 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，也可以采

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; 但是，应当有物业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占
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参加。

业主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会议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